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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 三、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有關本院培訓職掌及國家文官學院

定位之探討

本院成立國家文官學院之必要性，不論本院前考銓制度研究發展小組 培

訓分組於所提「考試院訓練進修體制建立之研究」及本專案小組於本年二

月三日簡報中均曾提及，惟對其地位歸屬如何，依培訓分組之建議，國

家文官學院係隸屬於本院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而本專案小組簡報 中之構想則擬將國家文官學院直接隸屬於本院;兩者

看法並不一致。鑒於此一機構之定位如何，勢必影響其未來功能之發揮，

故宜對此一問題為進一步探討，茲即擬就各主要國家類似機構之歸屬先

為介紹，再就現擬二案加以分析，以供決策之參考。

一、各國高級文宮培訓機構簡介 

（一）英國：英國之文官學院〈TheCiVil SerViCe COllege〉，係於一九七

0年六月成立，隸屬於文官部，一九八三年改隸內閣辦公室，一九八七

年再改隸文官大臣事務局，主要以中央機關中、高級人員為訓練對象。 

（二）法國：法國之國家行政院〈NatiOnalAdMiniStVatiOnCOlLege〉係於

一九四五年成立

，隸屬內閣總理。此一學院乃在培訓國家高級行政主管人員，使不同背景

程度之公務員經過訓練後能有較高之水準，具備擔任高級主管所需條件。

又有「最高學府中的最高學府」之美稱。 

（三）德國：德國之聯邦公共行政研究院〈FederalACademyOfPUblｉ C 

Adｍｉ niStratiOn〉於一九六九年八月成立，隸屬聯邦內政部，其訓 練

種類包括中、高級公務員的初任訓練、適任訓練、升任訓練、國 際事務訓練

以及跨國研習等。 

（四）美國：美國之聯邦主管研究院〈Federaｌ EXeCUtｉVelnSｔｉｔ

ｎ te〉係 於一九六八年成立於維吉尼亞州，現隸屬於人事管理局

〈OffiCeOf PerSOnnelｍ anagemenｔ〉主要以聯邦高級主管人員為訓練對

象。 

（五）日本：日本之公務員研修所，係隸屬於人事院事務總局之下，主

要辦理由各省廳推薦之高級管理人員之訓練，以提高見識並啟發其行政

能力，乃亦辦理各省廳推薦之職員及經國家公務員第一種考試及格人員

之訓練，前者目的在提高執行職務之能力，後者屬初任訓練性質。 



二、隸屬本院之分析 

　　依本專案小組簡報中構想，將國家文官學院直接隸屬本院，主要係

基於左列理由： 

（一）提昇地位，彰顯本院對培訓之重視 

　　配合本院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之成立，為落實其執行，實際執行高級

文官培訓工作之國家文官學院自宜隸屬於本院。 

（二）較易獲致公務員之認同 

　　本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國家文官學院隸屬本院，為國家最高培

訓機構，應屬名正言順，較易獲致公務員之普遍認同。 

（三）順應國內外潮流 

　　前舉各主要國家之培訓機構多隸屬於最高人事主管機關者，足供參

考。另就國內言，八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修正公布之「司法院 組織法」第

二十二條之一即規定：「司法院設司法人員研習所，其組織以法律定之」

「司法院司法人員研習所組織條例」並於同日 公布施行，故如國家文官學

院隸屬本院，並非創例。 　　

　　故依前述之說明，將國家文官學院直接隸屬本院自屬合理，惟如採

此案，必須考慮者乃本院組織法之修正案已經立法院法制委員會審議通

過，其第六條規定，本既設考選部、銓敘部、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並不及於國家文官學院，如欲將國家文官學院直接隸屬本院，則必須先

修正該條文，如何始能獲得立法院之支持，此為事實困難之所在。

三、隸屬本院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之分析

　　本院近年來於研究公務員培訓制度時，有關國家文官學院之定位，

均將其隸屬於未來將成立之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故前考銓制度研究發展

小組培訓分組所提報告中乃將其定位為該會之附屬機構，基此本院組織

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始未將國家文官學院列入修正條文之中，因此國家

文官學院隸屬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實為本院向來之共識，不宜有

所更動。目前本院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業經立法院法制委員會審議通

過，不宜再作更動，以免引起不必要之困擾，如確有修正隸屬本院之需

要，俟將來成立運作相當時日之後冉付研究規劃似較相宜。惟如採本案，

相較於將國家文官學院直接隸屬本院之構想，本案較少優勢亦不容否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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